
吴忠市东片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监理中标候选人公示

（招标编号：XZ673-FW251123）

       
公示结束时间：2026年 02月 20日          

一、评标情况

标段(包)[001]吴忠市东片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监理:

   1、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1名：宁夏五环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，费率：1.15%，质量：合格，

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90天；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2名：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，费率：1.15%，质量：

合格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90天；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3名：宁夏景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费率：1.15%，质量：合格，工期/

交货期/服务期：90天；

   2、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宁夏五环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吴希臣；国家注册市政

公用工程专业监理工程师（证书编号：64000374）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徐永清；国家注

册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监理工程师（证书编号：64001810）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宁夏景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刘润生；国家注册市政公用

工程专业监理工程师（证书编号：64002403）;

   3、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宁夏五环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完全符合招标文件要

求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完全符合招标

文件要求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宁夏景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完全符合招标文件要求;

   4、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宁夏五环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最终得分：80.51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最终得分：79.69;

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宁夏景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最终得分：78.86;

二、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

系人对本项目评标结果有异议的，请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吴忠市市政建设管

理中心或秀至（宁夏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提出质疑，公示期截止后，质疑请求不再受理。

三、其他

    发布媒介：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

公示期：2026-02-17至 2026-02-20

备注：公示期满无异议，招标人将依法确定本项目的中标人，特此公示。

四、监督部门

  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吴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   招 标 人：吴忠市市政建设管理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吴忠市利通区河奇路 419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联 系 人：郝皆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0953-201987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邮件：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招标代理机构：秀至（宁夏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   地    址： 银川市虹桥南街陕西大厦 B座 701室（天鹅湖小镇东门南侧水岸国际 B座）

   联 系 人： 李雪、杨鹏、李磊

   电    话： 18169106901

   电子邮件： XZ123_ZX@163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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